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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Distr.: General

4 February 2004

第五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91(d)   
 

03 50669 

2 0 0 3 年 1 2 月 2 3 日大会决议  
[根据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58/481/Add.4)通过] 

58/202. 国际金融体制与发展 

 大会， 

 回顾其题为“建立一个应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增长和发展方面优先事项和有

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公平的强化和稳定的国际金融体制”的 2000 年 12 月 20 日

第 55/186 号和 2001 年 12 月 21 日第 56/181 号决议以及其 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241 号决议， 

 又回顾 2000 年 9 月 8 日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
1 
大

会认可《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蒙特雷共识》
2 
的 2002 年 7 月 9 日第 56/210 B

号决议和 2002 年 9 月 4 日通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约

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3
 

 强调国际金融体制应支助可持续发展、持续经济增长和减少贫穷的努力，并

允许以协调一致方式为发展调动一切筹资来源，包括调动国内资源、国际投资流

动、官方发展援助、外债减免，以及开放、公平、有章可循、可预测、非歧视性

的全球贸易体系， 

 重申能否达到发展和消除贫穷的目的，有赖于每个国家内部和国际一级的良

好施政，并着重指出健全的经济政策、应对人民需要的牢固的民主体制以及改善

了的基本设施等是经济持续增长、消除贫穷和创造就业的基础， 

                                                           
1
 见第 55/2 号决议。 

2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报告，2002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墨西哥蒙特雷》（联合国出版

物，出售品编号：C.02.II.A.7），第一章，决议 1，附件。 

3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2002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4 日，南非约翰内斯堡》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3.II.A.1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 2，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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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重申需要加强联合国在促进发展方面的领导作用， 

 欢迎联合国与国际金融及贸易机构之间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规定并根据

相关协定
4 
有越来越多的交流， 

 鼓励在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决策和规范制定进程，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

和其他经济和金融机构及特设集团的经济决策和规范制定进程方面有更多的进

展，同时欢迎为了加强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国际金融机构的能力而已经采取的步

骤， 

 确认迫切需要加强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体制的连贯性、治理和一致性，并

确认必须保证这些体制的开放、公平和包容性，以便与国家发展努力相辅相成，

确保经济持续增长和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所载目标，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5
 

 2. 确认有越来越多的初步迹象显示许多经济体的经济活动正在逐渐加强，

关切地注意到全球经济的复苏参差不齐，给发展中国家消除贫穷和确保持续经济

增长的努力提出了挑战，并着重指出各国和各机构合作努力对付金融动荡风险和

确保强劲、持续恢复的重要性； 

 3. 请发达国家，特别是主要工业化国家考虑到它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国际

增长和发展的影响； 

 4. 意识到整个发展中世界在 2002 年连续第六年出现资金净流出所引起的

关注，并强调需要酌情在国家和国际两级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注意到迄

今为此目的所作的努力以及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资金流出在目前表示

贸易平衡方面有积极的发展，这对于偿还债务等来说是必要的，并可作购买外国

资产之用； 

 5. 强调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包括酌情建立新的金融机制，支持发展中国家

努力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减少贫穷和加强民主制度，同时重申每个

国家须为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负起主要责任，国家政策在发展进程中具有主导

作用； 

 6. 着重指出必须要有强劲的国内体制，促进商业活动和金融稳定，特别是

通过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旨在加强企业、金融和银行部门规章制度的政策，实

现增长和发展，还着重指出这些领域中的国际合作举措应当鼓励资本流向发展中

国家； 

                                                           
4
 相关协定包括 1948 年 4 月 15 日联合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定（联合国，《条约汇编》

第 16 卷，第 108 号），以及联合国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之间的协定（同上，第 16 卷，第 109

号）。 

5
 A/5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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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强调必须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及可持续的增长，并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金融市场稳定论坛为此目的所作的努力以及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正在研究

如何使旨在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加强危机预防的工具更加有效，包括通过对资本

市场和具有体制与区域重要性的国家实行不偏不倚的监视和加强监视，以期特别

是及早发现问题和风险及促进适当的政策反应；对外部危机提供足够的防范支

助；和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数据和国际资本流动统计信息的透明度； 

 8. 重申在这方面，采取措施，缓减短期资本流动过分动荡的影响以及提高

金融流动的透明度和改进有关信息非常重要，必须予以考虑； 

 9. 注意到金融危机和蔓延风险对大大小小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国家

的影响，并强调需要确保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备各种适当的

融资机制和资源，以便根据它们的政策及时、适当地对这种危机作出响应； 

 10. 又注意到按《蒙特雷共识》
2
 的设想促进改革国际金融结构的现行努

力非常重要，强调这种努力需要包括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国家的有效参与，

并就此鼓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如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与发展委员

会 2003 年 9 月 21 日至 22 日在迪拜举行的上一次会议上发表的公报所规定的那

样，继续审查这些国家的发言权和有效参与问题，并期盼在 2004 年 4 月它们的

下一次会议上审议关于这个问题的路线图； 

 11. 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就配额问题进行的工作，并注意到货币基金

组织第十二次配额总审查的结论——关于总审查的报告指出货币基金组织现有

的资源数额是足够的，执行董事会打算在第十三次配额总审查期间密切监测和评

估基金资源是否足够，研究应采取什么措施来实现能反映世界经济发展情况的配

额分布，并研究应采取什么措施来加强基金的管理； 

 12. 强调必须确保发展中国家有效、公平地参与金融标准和守则的制订，并

强调需要确保自愿、逐步地予以执行，以期协助减轻易受金融危机及其蔓延影响

的程度； 

 13. 邀请多边和区域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继续发挥关键作用，照应发展中国

家和转型期经济国家在发展方面的需要，包括在适当情况下通过协调行动，并着

重指出强化了的区域开发银行和分区域金融机构能向国家和区域发展努力提供

灵活的金融支助，提高它们的拥有率和总的效率，是其发展中成员国重要的知识

和经验来源； 

 14. 呼吁多边金融机构在向成员国提供政策咨询和财政支助时，遵循国家自

主的改革和发展战略，适当顾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国家的特殊需要和执行

能力，尽量减少调整方案对社会弱势部门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考虑到两性平等

的就业和消除贫穷政策和战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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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重申有条不紊地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性，注意到国际主权债券越来

越多地自愿采用集体行动条款，并注意到主权债务人和私人债权人牵头为制订一

项自愿行为守则以解决主权债务危机所作的努力； 

 16. 鼓励作出努力，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作出努力，通过开发更好的对付外

来冲击的工具和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具体因素等，来改进对中低收入国家持续承受

债务能力的评估； 

 17. 又鼓励审议各项在不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不适当负担的情况下开拓具有

创意的公私发展筹资机制的提议，并参照关于为发展目的使用特别提款权分配数

的提议，在适当论坛研究应秘书长的请求就可能采用的创新资金来源所进行分析

取得的结果，同时铭记对特别提款权分配数的任何摊算都必须尊重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协定条款》以及该组织的既定程序规则，其中要求顾及对国际一级流动

性的全球需要； 

 18.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19. 决定在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的项目

下，列入题为“国际金融体制与发展”的分项目。 

 
2003 年 12 月 23 日 

第 78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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